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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化工职业学院
关于印发《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学生慰问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现将《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学生慰问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化工职业学院
2023年6月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

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学生慰问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学生资助工作，强化学生的思想引领和人文关怀，同时鼓励困难困境学生努力学习，积极进取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章 组织机构
第二条 学生资助工作评审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学生慰问工作，下设学校资助中心（隶属学生工作部），负责实施过程的指导和报批，二级学院成立学生资助工作认定小组，具体组织实施。
第三章 资金管理
第三条 学生慰问经费来源为学校事业收入中提取的资助专项经费。
第四条 学校资助中心统一采购慰问品或发放慰问金。
第四章 资助对象及条件
第五条 资助对象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遵纪守法，无违法违纪行为；
2.关心集体，积极参加社会和学校举办的各项义务劳动和公益活动；
3.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学习刻苦，积极上进，自立自强，诚实守信，成绩良好；
4.生活俭朴，无吸烟、酗酒等不良习惯；
5.困难困境学生。
第五章 资助名额及标准
第六条 名额及标准：
家访（实地）慰问金。按照500元/生标准予以资助，由各二级学院提供慰问名单，每学院不超过10人。
春节慰问金。按照200元/生标准予以资助，由各二级学院提供慰问名单，每学院不超过20人。
专项慰问。按照不超过100元/生标准予以资助，以慰问品的形式发放。
第七条 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原则上不予资助:
1.受过警告及以上纪律处分者；
2.在申请助学贷款等资助项目中有不诚信记录者；
3.有各种挥霍浪费行为的；
4.不积极参与学校举办的各项义务劳动和公益活动的。
第六章 资助程序
第八条 各学院选定慰问对象时需把慰问和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相结合，综合各方面情况和意见，组织学生资助工作认定小组进行讨论，确定慰问名单报学校资助中心。资助中心将名单和金额报学生资助工作评审领导小组审定，予以资助。
第七章 附则
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校资助中心负责解释。未尽事宜采取“一事一议”，经学校研究决定后予以资助。
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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